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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計劃的常見問題 

 

問: 為什麼房協會推行先導計劃? 

答: 合作社/興建樓宇計劃樓宇的樓齡一般較為陳舊，很多已超過 50 年。該等

樓宇缺乏升降機等現代樓宇設施，令行動不便的年長佔用人較為不便。由

於合作社/興建樓宇計劃樓宇通常位處市區，樓層數目亦少，部份樓宇具

有重建潛力。可透過重建釋放額外樓面面積及增加住宅單位供應，從而紓

緩房屋嚴重短缺的情況。房協提出先導計劃，希望透過重建合作社/興建

樓宇計劃樓宇可以： 

(i) 滿足部分合作社/興建樓宇計劃單位業主遷出及重建其樓宇的意願;及 

(ii) 提供更多資助出售房屋以滿足住屋的需要。 

 

 

問: 為什麼必須取得 100%業主同意才可參加先導計劃? 

答: 由於房協沒有法定權力收回土地，而且亦無法確保土地審裁處會根據《土

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發出強制售賣令，因而須取得參與計劃

的合作社/興建樓宇計劃樓宇所有單位的法定業權，以確保重建項目能順

利推行。此外，目前約有 500 多個現職公務員居於合作社/興建樓宇計劃單

位，繼續在相關單位居住，是他們有權享有的房屋福利，要求不願意出售

其單位的現職公務員業主遷出及放棄其房屋福利以滿足其他業主的重建意

願，做法並不公平。鑒於以往成功重建合作社樓宇的個案，取得 100%業

主同意並非無法克服的障礙。 

 

 

 

問: 為什麼重建的合作社/興建樓宇計劃樓宇用地面積／各用地合計不得少於

1,400 平方米(15,000 平方呎)? 

答: 為用盡相關用地的發展潛力、達到合理的建築實用比率，與及有效率地於

樓宇內提供必需的設施（例如停車場、垃圾房、通用通道及設施等），以

便與其他房協提供資助出售單位的發展項目一致，重建的合作社/興建樓

宇計劃樓宇用地面積／各用地合計面積不得少於 1,400 平方米(15,000 平方

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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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參加先導計劃需要費用嗎? 

答: 參加先導計劃是免費的，當房協接受及進一步處理申請時，申請人須共同

委任一間律師行作為他們的法律顧問，並須自費各項有有關的法律開支。 

 

問: 如業主未向公務員事務局申請豁免其單位的轉讓限制，該業主可否申請先

導計劃？ 

答: 在轉讓限制條款下， 合作社/興建樓宇計劃樓宇單位的業主不得出售、轉

讓、押記、抵押、分租、放棄管有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他們的單位，或就此

簽訂任何協議。如業主未獲得豁免其單位的轉讓限制，該業主仍可申請先

導計劃。房協會為參與先導計劃的業主提供協助申請豁免書，無論如何，

業主須取得豁免其單位的轉讓限制，才可與房協簽訂任何協議。 

 

問: 房協可否提出一個較為高的收購價? 

答: 房協並非一個牟利機構，亦不受政府直接資助。作為一個自負盈虧的機構，

須承擔其項目的市場風險。房協在考慮先導計劃進行的重建項目時，會預

計該項目的總收益最少能支付所有發展和收購成本及開支，即“不虧蝕”

原則。由於房協須就撤銷有關單位的轉讓限制向政府繳付尚欠的土地補價，

而土地補價的水平又會按該合作社/興建樓宇計劃樓宇現有土地契約評估，

若提出的收購價遠高於該合作社/興建樓宇計劃樓宇的現有用途土地價值

或重建價值，根據先導計劃進行的項目在財務上將不可行。在「不虧蝕」

的原則下，房協可提出一個略高於「現有用途價值」的收購價 (大約比

「現有用途價值」高 10% 的價錢) 以作收購。 

 

 


